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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，我会对2宗案件作出行政处罚，其中，1宗内幕交易案，1宗私募基金公司违规

案。

1宗内幕交易案中，李云岗参加了2014年1月6日北京华大智宝电子系统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华大智宝）的总经理办公会，知悉华大智宝可能与中电广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中电广通）进行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。2014年1月9日“李云岗”账户买入“中电广

通”10,500股，非法获利19,430.25元。以上行为违反了《证券法》第73条、第76条的规

定，依据《证券法》第202条的规定，我会决定对李云岗处以5万元罚款。在中电广通筹划

重大事项期间，谢庆华控制使用“谢庆华”、“常某林”、“马某兰”等3个账户交易“中

电广通”，交易时间与其同内幕信息知情人联络的时间高度吻合，交易行为异常。上述3

个账户共计买入“中电广通”358,527股，非法获利64,140.28元。以上行为违反了《证券

法》第73条、第76条的规定，依据《证券法》第202条的规定，我会决定没收谢庆华违法

所得64,140.28元，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的罚款。

1宗私募基金公司违规案中，2014年10月，陕西金开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金开宏）向投资者王某某销售上海喆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喆麟基金）

担任普通合伙人的有限合伙型基金份额。王某某实缴出资额30万元，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

的金额低于100万元。喆麟基金向非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的行为，违反了《私募投资基金

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第11条“私募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”的规定（私募基金的合格

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承受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，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

100万元且符合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）。喆麟基金、金开宏为关联企业,上述企业的实际

控制人是陈社乐、黄琳，二人也是对喆麟基金违规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。依据《私募

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第38条规定，上海证监局决定责令喆麟基金改正，给予警告，

并处以顶格罚款3万元；对黄琳、陈社乐给予警告，并分别处以顶格罚款3万元。该处罚是

我会首次根据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规定，对向非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的私

募基金管理人及其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罚的案件。

上述行为严重违反了证券法律法规，扰乱了市场秩序，必须坚决予以打击。我会将持

续对内幕交易、私募基金公司违法违规等各类违法行为保持高压态势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

益，净化市场环境，促进私募基金行业健康长远发展，维护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市场秩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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